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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

1.本项目设计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 、 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 、 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、消

防相关规划的有关规定。

2.日照分析结论：

（1）该项目用地及周边日照需求建筑:宗地红线内拟建住宅、幼儿园、托育机构、长者服务站，宗地周边

住宅和学校建筑。

（2）通过日照分析：地块内每套住宅至少一间居室日照满足冬至日不低于1小时的日照标准，长者服务站

满足冬至日日照2小时标准，托育机构和幼儿园的生活用房满足底层满窗冬至日不小于3小时的日照标准；幼儿

园的活动场地有不小于1/2 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拟建项目建成后，对周边合法日照需求

建筑(东北侧幼儿园)局部存在影响，但仍满足日照需求。

3.社区公配包括幼儿园、托育机构、长者服务站等，由光明区相关部门代表光明区政府实行分级、分类管理。

4.本项目规定建筑面积、核增建筑面积和核减建筑面积最终以测绘结果为准。

5.本项目于东侧公昌路开设一个常用机动车出入口，南侧公兴路开设两个常用机动车出入口、开设一个紧急消

防车出入口，北侧兴发路开设一个紧急消防车出入口，常用机动车出入口满足深圳市机动车出入路口开设技术

指引相关要求，道路开口最终以规划部门批复的工程规划许可（路口）为准。

6.本项目建筑物/构筑物海拔高度最高点为96.4米，（1985国家高程基准，含避雷针、结构围墙、施工机具等

附属设施）未突破该区域深圳市净空保护控制高度的限高要求。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发建设及使用管理过程中也

将严格按照深圳市净空保护控制有关规定要求执行。

7.图中所示尺寸均为建筑外轮廓总尺寸，坐标、尺寸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8.建筑定位坐标为建筑外墙角点坐标。

9.图中坐标为2000坐标系，高程为1985年黄海高程。

10.本工程（±0.00）相当于绝对标高10.3m，幼儿园（±0.00）相当于绝对标高10.8m。

11.图中消防车道最小宽度为4米，其最小转弯半径不小于12米（以4米宽道路计),消防车道的设置满足消防车

荷载要求。

配套分布索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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